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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B(1) 983/02-03

香港㆗區 傳真函件：2869 6794(共2頁)
昃臣道8號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法案委員會秘書

(經辦㆟：余麗 小姐)

余小姐：

《《《《2002年房屋年房屋年房屋年房屋(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今早就㆖述條例草案舉行會議。現煩請閣㆘將以

㆘資料轉交法案委員會各委員：

實際開支

2001/2002年度
2002年4月

至2003年1月

– 給房屋委員會主席的津貼 114萬元 93萬元

– 其他開支 (向房屋委員會
主席提供的秘書及司機服
務)

102萬元 86萬元

總額 216萬元 179萬元

房屋及規劃㆞政局房屋及規劃㆞政局房屋及規劃㆞政局房屋及規劃㆞政局((((房屋房屋房屋房屋))))

九龍何文田佛光街33號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Bureau
(Housing)
33 Fat Kwong Street,
Ho Man Tin, Kowl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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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當《2002年房屋(修訂)條例草案》獲通過成為法例及房

屋及規劃㆞政局局長成為房屋委員會主席後，我們預計到時將無須

再支付㆖文第1段所述的開支。有關開支現由房屋委員會負擔。

如需要其他資料，請與本㆟聯絡。

房屋及規劃㆞政局局長

(鍾少騰                      代行)

副本送：房屋及規劃㆞政局局長政務助理

2003年2月21日


